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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4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镇澄路 2608�号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3,618,7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29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胡震先生主持，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法律

顾问参加了会议，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袁建军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18,776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18,776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18,776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18,776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18,776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18,776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18,776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64,436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与控股子公司互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64,436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18,776 100 0 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尚和（上海）海洋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投资之盈利预测补偿的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18,776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100 0 0 0 0

2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00 100 0 0 0 0

3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100 100 0 0 0 0

4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00 100 0 0 0 0

5 《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00 100 0 0 0 0

6

《关于确认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议案》

100 100 0 0 0 0

7 《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100 100 0 0 0 0

8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

议案》

100 100 0 0 0 0

9 《关于与控股子公司互保的议案》 100 100 0 0 0 0

10 《关于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100 100 0 0 0 0

11

《关于公司对尚和（上海）海洋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投资之

盈利预测补偿的补充协议的议案》

100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11是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雷富阳、黄少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5日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088� � � �公司简称：中国神华

第一季度

报告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报告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亲自出席董事7人，未出席

董事情况如下：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高嵩 董事 因公请假 米树华

1.3�公司董事长王祥喜、总会计师许山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班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

整。

1.4�本报告的财务报表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编制的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详见本报告2.3的说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80,146 558,484 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1,972 351,928 2.9

每股净资产(元) 18.20 17.69 2.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84 30,964 (3.2)

剔除神华财务公司影响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473 23,631 (34.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1.51 1.56 (3.2)

剔除神华财务公司影响后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78 1.19 (3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1,077 57,011 (10.4)

利润总额 14,717 18,222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07 12,587 (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542 11,346 (1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3.77 减少1.02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67 3.39 减少0.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3 0.633 (2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0 0.570 (15.9)

2.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39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

所得税影响额 (72)

合计 265

2.3�按不同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于2020年

3月31日

于2019年

12月31日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9,807 12,587 361,972 351,928

调整：

维简费、安全生产费、其他类似性质的费

用

173 278 3,961 4,149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9,980 12,865 365,933 356,077

说明：本集团按中国政府相关机构的有关规定计提维简费、安全生产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 按中国企业

会计准则，该等费用计入当期费用并在股东权益中的专项储备单独反映。 按规定范围使用专项储备形成固定资

产时，应在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同时全额结转累计折旧。 而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些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相

关资本性支出于发生时确认为物业、厂房及设备，按相应的折旧方法计提折旧。 上述差异带来的递延税项影响也

反映在其中。

2.4�主要运营数据

运营指标 单位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

（一）煤炭

1.商品煤产量 百万吨 74.4 71.5 4.1

2.煤炭销售量 百万吨 98.4 105.1 (6.4)

（二）运输

1.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十亿吨公里 65.4 67.8 (3.5)

2.黄骅港装船量 百万吨 44.8 47.8 (6.3)

3.神华天津煤码头装船量 百万吨 10.8 9.4 14.9

4.航运货运量 百万吨 22.9 26.4 (13.3)

5.航运周转量 十亿吨海里 18.3 21.1 (13.3)

（三）发电

1.总发电量 十亿千瓦时 27.46 32.62 (15.8)

2.总售电量 十亿千瓦时 25.71 30.60 (16.0)

（四）煤化工

1.聚乙烯销售量 千吨 89.0 95.4 (6.7)

2.聚丙烯销售量 千吨 80.9 91.6 (11.7)

注：上表2019年1-3月的总发电量、总售电量，为扣除本集团对北京国电出资资产后的数据。

2.5�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96,773

其中：A股股东(含国家能源集团公司） 194,654

H股记名股东 2,11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812,709,196 69.45 0 无 不适用 国有法人

HKSCC�NOMINEES�LIMITED 3,390,391,222 17.05 0 未知 不适用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94,718,049 2.99 0 无 不适用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0,027,300 0.55 0 无 不适用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3,222,396 0.52 0 无 不适用 境外法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

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30,068,446 0.15 0 无 不适用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6,636,191 0.13 0 无 不适用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

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6,065,888 0.13 0 无 不适用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2,109,362 0.11 0 无 不适用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

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1,476,533 0.11 0 无 不适用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812,709,196 人民币普通股 13,812,709,196

HKSCC�NOMINEES�LIMITED 3,390,391,222 境外上市外资股 3,390,391,22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94,718,049 人民币普通股 594,718,04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0,02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27,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3,222,396 人民币普通股 103,222,39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0,068,446 人民币普通股 30,068,446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6,636,191 人民币普通股 26,636,19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6,065,888 人民币普通股 26,065,88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2,109,362 人民币普通股 22,109,36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1,476,533 人民币普通股 21,476,5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HKSCC�NOMINEES�LIMITED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均为香港交

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

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

银行均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除以上披露内容外，本公司并不知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股份为代表其多个客

户持有；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的A股股份为代表其多个客户持有。

2.6�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无重大变化。组建北京国电的交易于2019年1月31日完成交割。自交割

日起，本公司按照权益法对北京国电进行后续计量。

3.2�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一季度，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本集团坚决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一防三保” 为抓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工作，疫情防控有序，能源保障有

力，发展质量提升。 广大干部职工众志成城、顽强拼搏，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伟大号召。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51,077百万元（2019年同期：57,011百万元），同比下降10.4%；利润

总额14,717百万元 （2019年同期：18,222百万元）， 同比下降19.2%；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807百万元

（2019年同期：12,587百万元），同比下降22.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15.9%。

利润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煤炭、电力、煤化工产品的销售量下降，煤炭及煤化工

产品平均销售价格下降，以及铁路、港口等运输分部的业务量下降；二是2019年一季度组建北京国电交易完成交

割，确认一次性投资收益11.21亿元的基数效应。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合并利润表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1 营业收入 51,077 57,011 (10.4) 售电量同比减少；烯烃产品、煤炭销售量同比下降

2 营业成本 30,262 33,069 (8.5) 外购煤采购成本、煤炭运输成本及售电成本下降

3 管理费用 3,765 4,352 (13.5) 受维修周期安排影响，铁路分部大修支出同比减少

4 研发费用 91 50 82.0 本集团用于信息化项目的研究费用同比增加

5 财务费用 636 475 33.9 受澳元贬值影响，本报告期汇兑损失同比增加

6 信用减值损失 (98) 0 不适用 神华财务公司本报告期转回以前年度贷款损失准备

7 资产减值损失 1 (140) (100.7)

上年同期转回部分以前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该

类情况发生较少

8 投资收益 785 1,324 (40.7) 上年同期于合资公司交割日确认一次性投资收益1,121百万元

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8 293 (80.2)

本集团持有的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同比减少，导致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于2020年

3月31日

于2019年

12月31日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1 货币资金 90,963 51,481 76.7

本公司部分理财产品到期收回，以及神华财

务公司吸收存款及同业拆借余额增加

2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023 33,435 (40.1) 本公司部分理财产品到期收回

3 应收账款 9,735 7,847 24.1 煤炭业务应收售煤款增加

4 预付款项 5,739 4,434 29.4 预付外购煤款增加

5 存货 14,218 12,053 18.0 煤炭存货及备品备件增加

6 其他流动资产 39,148 46,191 (15.2)

神华财务公司部分短期贷款到期收回，以及

出售部分同业存单

7 短期借款 1,260 835 50.9 发电业务银行贷款增加

8 应付账款 22,126 24,251 (8.8)

本集团煤炭、 铁路分部偿付应付工程款、材

料款等

9 合同负债 6,206 4,784 29.7 煤炭业务预收售煤款增加

10 其他应付款 58,391 44,215 32.1

神华财务公司同业拆借资金增加，以及吸收

存款、开展回购业务增加

1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394 8,517 (48.4) 部分美元债券到期偿还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84 30,964 (3.2)

其中：神华财务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注

14,511 7,333 97.9

神华财务公司同业拆入资金流入增加，

以及开展回购业务资金流入增加

剔除神华财务公司影响后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73 23,631 (34.5)

收入下降，以及应收款项变动额同比增

加带来现金流入减少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79 (5,374) (375.0) 本集团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25) (7,301) (23.0) 本报告期偿还债务较上年同期减少

注：除为本集团内部服务外，神华财务公司对本集团以外的单位提供存贷款等金融服务，此项为该业务产生

的存贷款及利息、手续费、佣金等项目的现金流量。

3.3�煤炭分部经营情况

3.3.1销售情况

（1）按合同定价机制分类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销售量

占销售量

合计比例

价格

(不含税)

销售量

占销售量

合计比例

价格

(不含税)

百万吨 % 元/吨 百万吨 % 元/吨

一、年度长协 43.6 44.3 384 51.0 48.5 369

二、月度长协 41.9 42.6 425 42.9 40.8 471

三、现货 12.9 13.1 436 11.2 10.7 369

销售量合计/平均价格(不

含税)

98.4 100.0 409 105.1 100.0 411

注：本报告中的煤炭销售价格均为不含税价格。 下同。

（2）按销售区域分类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

销售量

占销售量合

计比例

价格

(不含税)

销售量

占销售量合

计比例

价格

(不含税)

销售量

价格

(不含税)

百万吨 % 元/吨 百万吨 % 元/吨 % %

一、国内销售 98.1 99.7 408 104.1 99.1 409 (5.8) (0.2)

（一）自产煤及采购煤 97.4 99.0 408 102.0 97.0 410 (4.5) (0.5)

1、直达 40.1 40.8 326 40.5 38.5 315 (1.0) 3.5

2、下水 57.3 58.2 466 61.5 58.5 473 (6.8) (1.5)

（二）国内贸易煤销售 0.6 0.6 352 1.6 1.6 312 (62.5) 12.8

（三）进口煤销售 0.1 0.1 410 0.5 0.5 431 (80.0) (4.9)

二、出口销售 0.3 0.3 588 0.6 0.5 630 (50.0) (6.7)

三、境外销售 0.0 0.0 0 0.4 0.4 562 (100.0) (100.0)

销售量合计/平均价格(不含税) 98.4 100.0 409 105.1 100.0 411 (6.4) (0.5)

3.3.2经营成果（合并抵销前）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百万元 41,069 44,460 (7.6) 煤炭销售量及平均售价下降

营业成本 百万元 29,321 31,743 (7.6) 煤炭销售量及煤炭运输成本下降

毛利 百万元 11,748 12,717 (7.6)

毛利率 % 28.6 28.6 0.0

3.3.3�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

单位：元/吨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 118.2 117.0 1.0

原材料、燃料及动力 23.6 22.9 3.1

人工成本 21.3 22.4 (4.9)

折旧及摊销 16.6 15.7 5.7 固定资产折旧会计估计变更影响注

其他 56.7 56.0 1.3

注：详见与本报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其他成本由以下三部分组成：①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包括维简费、安全生产费、洗选加工费、矿务工程费

等，约占55%；②生产辅助费用，约占23%；③征地及塌陷补偿、环保支出、税费等，约占22%。

3.4�发电分部经营情况

（1）发、售电情况

所在地区/

发电类型

发电量

（十亿千瓦时）

售电量

（十亿千瓦时）

平均利用小时

（小时）

售电价

（元/兆瓦时）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境内 27.08 46.05 25.38 43.31 884 1,123 341 322

燃煤发电 26.03 44.63 24.37 41.92 881 1,125 332 314

燃气发电 0.97 1.34 0.94 1.31 1,018 1,104 573 577

水电 0.08 0.08 0.07 0.08 609 642 301 297

境外 0.38 0.35 0.33 0.30 1,269 1,161 576 516

燃煤发电 0.38 0.35 0.33 0.30 1,269 1,161 576 516

合计/加权平均 27.46 46.40 25.71 43.61 888 1,123 344 323

（2）发电机组装机情况

单位：兆瓦

电源种类

于2019年12月31日

总装机容量

报告期内新增/

（减少）装机容量

于2020年3月31日

总装机容量

燃煤发电 29,954 (100) 29,854

燃气发电 950 0 950

水电 125 0 125

合计 31,029 (100) 30,929

本报告期， 本公司所属神华神东电力重庆万州港电有限责任公司重新核定机组容量，2台机组共核减100兆

瓦。

（3）经营成果（合并抵销前）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百万元 9,588 15,053 (36.3) 组建北京国电的交易于2019年1月底完成

交割，本公司出资资产相关收入、成本不再

计入本集团；台山、沧东及锦界等电厂的售

电量受需求影响下降

营业成本 百万元 7,244 11,469 (36.8)

毛利 百万元 2,344 3,584 (34.6)

毛利率 % 24.4 23.8

上升0.6个百分

点

2020年1-3月，本集团发电业务平均售电成本为279.3元/兆瓦时（2019年同期：261.5元/兆瓦时），同比增长

6.8%，主要是售电量下降导致单位固定成本增加。

3.5�运输及煤化工分部主要经营情况

单位：百万元

铁路分部 港口分部 航运分部 煤化工分部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

(%)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

(%)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

(%)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

(%)

营业收

入

8,921 9,650 (7.6) 1,404 1,369 2.6 623 752 (17.2) 1,152 1,640 (29.8)

营业成

本

3,349 3,447 (2.8) 639 589 8.5 543 667 (18.6) 1,070 1,237 (13.5)

毛利 5,572 6,203 (10.2) 765 780 (1.9) 80 85 (5.9) 82 403 (79.7)

毛利率

(%)

62.5 64.3

下降1.8

个百分

点

54.5 57.0

下降2.5个

百分点

12.8 11.3

上升1.5

个百分

点

7.1 24.6

下降17.5

个百分点

煤化工分部的营业收入、成本下降，主要是受下游需求及国际油价的影响，烯烃产品的销售价格和销售量同

比下降。

3.6�行业环境分析

2020年一季度，全国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加

快推进，基本民生得到较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6.8%，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0.6%。

一季度，全国共生产原煤8.3亿吨，同比下降0.5%。 累计进口煤炭9,578万吨，同比增长28.4%。 全国规模以上电

厂火电发电量同比下降8.2%。 环渤海动力煤（5,500大卡）价格指数于3月底为551元/吨，与年初持平；一季度平均

为555元/吨，同比下降19元/吨。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公司

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统筹产运销稳经营，协同上下游稳产业链供应链，保能源安全、保安全生产、保重点项目按计划推进，

稳住公司基本面，把握发展主动权,�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担当作为、化危为机，全力以赴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注：行业环境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行业环境的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煤炭市场网、中

国煤炭资源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等。 本公司力求数据准确可靠，但并不对其中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准确性、完

整性或有效性承担任何责任或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如有错漏，本公司恕不负责。

3.7�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2020年3月27日，国家能源集团公司、本公司、神华财务公

司及神华财务公司其他股东签署《增资协议》，国家能源集团公司拟对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神华财务公司增资。

此次增资尚须本公司股东大会和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增资完成后国家能源集团公司将直接持有神华财务公司

60%的股权，神华财务公司将变更为本公司的联营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详见本公司2020

年3月27日H股公告和2020年3月28日A股公告。

3.8�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9�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10�释义

中国神华/本公司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公司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国电/合资公司 北京国电电力有限公司

神华财务公司 神华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

其他相关规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元 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祥喜

日期： 2020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0-023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本集团”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系

对部分固定资产与折旧相关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本

集团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将使得本集团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2020年度固定资产折旧额增加人民币9,385万

元，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均减少人民币8,283万元。

一、概述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管理，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固定资产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一一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本集团对部分固定资产与折旧相关的会

计估计进行变更。

2020年4月24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变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会计估计的议案》，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本次会计估计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本集团对与固定资产折旧相关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以使本集团的财务信息更加客观及合理地反映本集团

固定资产的预期使用情况。

1.�变更前的固定资产类别及其会计估计

序号 一级分类 折旧年限

1 建筑物 10-50

2 与井巷资产相关的机器和设备 5-20

3 发电装置及相关机器和设备 5-20

4 铁路及港口构筑物 6-45

5 船舶 25

6 煤化工专用设备 8-20

7 家具、固定装置、汽车及其他 5-20

2.�变更后的固定资产类别及其会计估计

序号 一级分类 折旧年限

1 建筑物 10-55

2 与井巷资产相关的机器和设备 5-40

3 发电装置及相关机器和设备 8-35

4 铁路及港口构筑物 6-45

5 船舶 25

6 煤化工专用设备 8-20

7 家具、固定装置、汽车及其他 5-35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使得部分建筑物、与井巷资产相关的机器和设备、发电装置及相关机器和设备等固定资

产的折旧年限增加，但同时亦受到其中部分固定资产，如煤炭井工专用设备、发电脱硫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年

限缩短的影响，对固定资产折旧额、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的综合影响并不重大。

经测算，假设本集团保持2019年12月31日的固定资产不变，即不考虑2019年12月31日之后可能的原值增减或

者计提减值准备，只考虑2020年度固定资产折旧的影响，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预计将使得本集团中国企业会

计准则下2020年度固定资产折旧额增加人民币9,385万元，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均减少人民币8,283万元。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对变更日前三年主要财务数据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本集团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会计估计的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1）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加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

计变更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020年4月24日，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

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会计估计的议案》，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未发现本集团2020年度的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在所有重大

方面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四）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0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0-024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网络交流会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20年4月25日披露。 为解答投资者对本公司经营情况相关问题，本公司将于

2020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路演中心” 平台举办“中国神华投资者网络交流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

加。 交流会安排如下：

1.�时 间：2020年4月29日（星期三）15:30至16:30

2.�公司人员：本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等相关人员

3.�会议方式：请投资者注册、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路演中心” 平台（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点

击首页“路演--业绩说明会” 栏目的“中国神华2020年一季报网络交流会” 链接，进入交流环节。 投资者可在线

提前提交关注问题。

4.�咨询电话：010-5813� 1088、5813� 3428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0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0-021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中国神华”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4月13日以

书面方式发出通知、会议材料，并于2020年4月24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亲自出席董事7人，高嵩董事因公请假，委托米树华董事代为出席并投票。会议由王

祥喜董事长主持，谭惠珠、钟颖洁董事视频接入方式参加会议，其他董事现场出席会议。 董事会秘书黄清参加会

议，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批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会计估计的议案》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

1.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二、《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三、《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与本公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四、《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同意王祥喜、杨吉平、许明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贾晋中、赵永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董

事会成员之日终止。

2.同意提请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将上述决议事项以临时提

案方式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

1.本次确定的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具备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具备履行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2.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候选人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五、《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同意袁国强、白重恩、陈汉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之日起计算。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之日终止。

2.同意提请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将上述决议事项以临时提

案方式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

1.本次确定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具备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具备履行董事职

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2.本次确定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条件，具有独立性和履行独立非执行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提名程序合

法、有效；

3.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候选人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六、《关于调整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部职能部门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0年4月25日

附件

王祥喜先生简历

王祥喜，男，1962年出生，57岁，中国国籍，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王先生于2003年获得焦作工学院资源与材

料工程系矿业工程专业工程硕士学位。 王先生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法律监管和煤炭行业管理经验。

王先生自2019年6月起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执行董事。自2019年3月起任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自2017年7月至2019年3月任湖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 自2017年6月至2017年7月任

湖北省委常委，省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省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主任。 自2012年7月至2017年6月任湖北省政府

秘书长、党组成员，省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主任。 自2010年5月至2012年7月历任湖北省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此前，王先生还曾担任湖北省荆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湖北省经济贸

易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湖北省煤炭行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湖北省煤炭工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杨吉平先生简历

杨吉平，男，1970年出生，49岁，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杨先生于1992�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

学采矿工程系采矿工程专业。 杨先生拥有丰富的煤炭企业管理经验。

杨先生自2019年8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 自2019年8月至2020年3月任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产

业运营管理中心主任。 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任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输产业运营管理中心主

任。 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8月任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自2011年8月至

2018年10月任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长。 自2009年11月至2011年8

月任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此前，杨先生曾任原宁夏石嘴山矿务局一矿副矿长，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枣泉矿筹建处第一副

处长，梅花井煤矿筹建处党支部书记、处长，石嘴山金能煤业公司党委副书记、经理等职务。

许明军先生简历

许明军，男，1963年出生，56岁，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许先生拥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

验。

许先生自2018年9月起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自2018年11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历任北京煤炭工业学校教师、

辅导员，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团委干部，煤炭部直属团委干部、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国家煤炭工业局机关党

委群工处处长，中央企业工委群工部工会工作处副处长、综合处副处长、正处级调研员，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

局新闻处处长、助理巡视员，新疆塔城地委副书记，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局副巡视员，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政治

工作部主任、直属党委委员、副书记，办公厅主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厅主任，中国国电集团公

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国家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贾晋中先生简历

贾晋中，男，1963年出生，56岁，中国国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工程硕士学位。贾先生长期从事铁路

运输生产管理工作。

贾先生现任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济师，自2017年3月至2019年9月任本公司副总裁。 自2005年

6月至2017年3月任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

此前贾先生曾任太原铁路分局原平车务段副段长，太原铁路分局太原西站副站长，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原平分公司经理、肃宁分公司党委书记、经理等职务。

赵永峰先生简历

赵永峰，男，1964年出生，55岁，中国国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 赵先

生长期从事煤炭生产管理工作，他于1988年毕业于山西矿业学院矿井建设专业。

赵先生自2020年3月起任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与运输产业管理部主任。 自2019年8月至2020

年3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自2018年5月至2019年8月任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产业运营管理中心主

任、副书记。 自2013年9月至2018年5月任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安监局常务副局长（部门正职级）、煤炭

生产部总经理。自2009年5月至2013年9月任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经

理。 2005年1月至2009年5月任本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副总工程师、总调度室主任、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此前，赵先生曾任神华神府东胜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上湾煤矿总工程师，生产技术部副经理、经理，补连塔煤

矿党委书记、矿长，神华神府东胜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等职务。

袁国强博士简历

袁国强，男，1964年出生，55岁，中国国籍，资深大律师，香港大紫荆勛贤、太平绅士。 袁博士于1997年获香港城

市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于2018年获香港树仁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袁博士具有丰富的法律经验。

袁博士现为Temple� Chambers大律师事务所资深大律师。 袁博士目前还兼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

庭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理事，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袁博士曾担任香港特区律政司司长（2012-2018）、高等法院特委法官（2006-2012）、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委

员（2009-2018）、大律师工会主席（2007-2009）、廉政公署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非官方委员（2009-2012），强积

金管理局非执行董事（2010-2012）等职务。

白重恩博士简历

白重恩，男，1963年出生，56岁，中国国籍。 白博士于1988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数学博士，于1993年

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白博士在经济管理、金融及公司治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白博士自2018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自2004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白

博士目前还兼任中国财政学会第十届副会长暨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副会长，国际经济学

会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执行委员会成员等职务。

白博士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等职，

曾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

陈汉文博士简历

陈汉文，男，1968年出生，52岁，中国国籍，中共党员。 陈博士于1997年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会计系毕业，获经济

学博士学位。 陈博士在审计、内控、会计理论与方法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陈博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惠园特聘教授、国际商学院一级教授、国际商学院会计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二级教授。 陈博士还兼任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讲座教授、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陈博士是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此前，陈博士曾任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管理学院副院长及会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本公告日，除以上披露内容外，以上人员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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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0年4月13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

于2020年4月24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上市规则及《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过审议，本次监事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会计估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

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财务报告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成果。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监管机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截至监事会决议出具之日，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监事会批准：

（一）同意罗梅健、周大宇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

起计算。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成员之日终止。

（二）同意提请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将上述决议事项以临时提

案方式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候选人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5日

附件

罗梅健先生简历

罗梅健，男，1964年出生，55岁，中国国籍，管理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2018年6月至今任国家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人事部（人力资源部）主任。

罗先生自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任原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自2015年3月至

2017年3月任原神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原中共神华集团公司党校常务副校长，原神华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本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自2013年5月至2015年3月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党

校副校长、机关党委副书记。自2012年4月至2013年5月任神华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自2010

年5月至2012年4月任原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自2008年4月至2010年5月任中国神

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

此前，罗先生曾任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副处长、处长，人才工作局处长等职务。

周大宇先生简历

周大宇，男，1965年出生，54岁，中国国籍，经济学硕士，研究员，中共党员。 2020年3月至今任国家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物资与采购监管部主任。

周先生自2016年6月起担任公司监事，自2018年5月至2020年3月任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产业协调

部主任，自2016年3月至2018年5月起任原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自2009年11月至2016

年3月任原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

此前，周先生曾任原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策划部副总经理、总经理，政策法规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务。

于本公告日，除以上披露内容外，以上人员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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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于2019年5月11日披露了

《回购股份报告书》， 拟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社

会公众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用于

后期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37元/股（含），回购股份

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

截至2020年4月24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届满，现将公司回购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39）。 回购期间，公司按规定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发布《关于股份回购进

展 情 况 的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19-041、2019-046、2019-055、2019-063、2019-073、

2019-078、2019-093、2020-008、2020-017、2020-031），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2020年4月24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在回购期内，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3,391,480股， 占公司总股本3,007,991,230股的

比例为0.4452%，最高成交价为17.8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2.9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03,

499,400.44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实际回购股份情况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

不存在差异。 回购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不超过回购资金总额

上限，已按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三、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约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

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

四、回购股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即2019年4月26日）起至本公告发布期间，公司控股

股东、 实际控制人傅利泉先生在2020年2月10日至2020年2月14日期间因个人资金需求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票1491万股， 傅利泉先生在回购期间减持股票行为与

其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9年6月13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

交量为238,155,180股。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

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六、已回购股份后续安排及股份变动情况

1、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13,391,480股，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

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转让。 若上述股份全部按既定用途转让并锁定，则公司总股本不

变，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增加13,391,48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减少13,391,480股。

3、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则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

予以注销，公司总股本则会相应减少。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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